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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

其文明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和

谐与国家稳定。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

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

社会文明”，为新时代家庭建设

指明方向。在法治中国建设进

程中，司法案例以其鲜活的实践

品格、明确的规则指引和深厚的

价值导向，成为连接法律条文与

家庭生活的重要桥梁。从陕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妇联联合

发布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典型

案例，到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事

案例，再到各地法院创新家事

审判机制的实践探索，一系列

司法案例正以多元维度推动家

庭文明的法治建构，为营造平

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提供坚实保障。

一 、司法案例对家庭
权利的法治保障：从个案
救济到制度完善

家庭文明的核心要义在

于对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充

分尊重与有效保护，而司法

案例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

键载体。近年来，各级人民

法院围绕妇女、儿童、老年人

等家庭弱势群体权益保护，

审结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

件，既为个案当事人提供了公正

救济，更推动了家庭权益保护制

度的细化与完善，构建起“权利

确认——侵权惩戒——救济保

障”的完整法治链条。

（一）妇女权益保护领域

在妇女权益保护领域，司法

案例正逐步打破传统性别偏见，

将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转化为

现实生活中的实质正义。陕西

省发布的“因家暴导致离婚应予

以赔偿并少分财产”案例（案例

三）。这一裁判结果并非简单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七条“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

而是通过明确的财产分割比例，

将“反家暴”的法律立场转化为

可量化的权利保护，向社会传递

“家暴零容忍”的强烈信号。此

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

终止恋爱关系当事人”案例（案

例六）中，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

条，将适用保护令的主体范围从

家庭成员扩展至曾经有亲密关

系的人员，通过禁止施暴、骚扰

等裁定内容，为遭受“分手后纠

缠”的女性筑起“法律防护墙”。

填补了传统家事法律在非婚姻

亲密关系保护中的空白，使妇女

权益保护的法治网络更加严密。

家务劳动价值的司法确认，

是妇女经济权益保护的另一重

要突破。陕西省“夫妻一方因抚

育子女负担较多义务离婚时有

权请求补偿”案例（案例二）中，

法院支持女方的补偿金请求，从

司法层面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

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领域，司

法案例始终贯彻“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原则，通过创新审判机制

和延伸司法服务，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陕西省“三级

法院联动救助受害未成年人”案

例（案例七）中，其创新之处在

于，通过快速响应机制为未成年

人生命健康权提供“兜底保护”，

体现了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

优先考量。而在“创新家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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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引领家庭文明法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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